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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鑫运通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设立伊犁分公司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概述

山东鑫运通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公司发展需要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设立分公司。

二、成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分公司名称：山东鑫运通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

（二）公司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

（三）分公司负责人：崔付宁

（四）分公司营业场所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新华西路

705号融合大厦综合楼1739室

（五）经营范围：不超过公司的经营范围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三、表决和审议情况（如适用）

2025年4月8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伊

犁分公司》的议案。议案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根

据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此次设立分公司事项，无需提交股大会审议。

四、设立分公司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

（一）设立分公司的目的

为了适应经营发展需要，积极拓展公司业务，优化公司战略布局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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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盈利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。

（二）设立分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

本次设立分公司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提出的，是从公司的长远利

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，但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、管理风险。本公司

将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，以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及业务的要求，确保公司

的投资安全。

（三）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

本次设立分公司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，从公司长期

发展来看，对公司的业绩提升、利润增长有积极正面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

上述分公司的设立将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

限制或禁止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
山东鑫运通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10 日

《山东鑫运通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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